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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享： 

書本封面用一句說話來吸引讀者：「在容易分心的

世界裡，什麼是值得你專注的?」。書中引用了五段相關

的經文並勉勵讀者專注「一件事」。現在就讓我和大家

一起探索這五件重要的事吧! 

專注不可缺少的事 (約 10:21; 19:8) 

在兩處經文中，年輕富有官和稅吏長撒該形成強烈的對比—前者不願變賣錢

財分給窮人; 後者則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，實踐了愛人如己的真理。即或我自小

在貧窮家庭中長大，坦白說，若要我變賣一切跟從神，我也未必能做到。要對上

帝有多大的信心才能視錢財如糞土呢? 因此，我個人稱之為最難遵守的一件事。 

專注於經歷過的事 (約 9:24-25) 

那被主耶穌醫治的瞎子只知道一件事: 從前瞎眼的，如今得看見。感謝神，

我已經不再是從前自卑的我，靠着神的恩典，現在的我成了新造的人! 因此，我

個人稱之為最感恩的一件事。 

專注於所追求的事 (腓 3:13-14) 

保羅只有一件事，就是「忘記背後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標竿直跑」，為的是

要得上帝所賜的獎賞。我們活在世上，甚麼是最值得追求的呢? 人們多有追求財

富名利和高薪厚職，有多少人能效法保羅，專心致志地作上帝福音的見證人呢? 

因此，我個人稱之為最顛覆神國的一件事。 

專注於必要的事 (路 10:41-42) 

相信很多人對這段經文都不會感到陌生，作者為馬大平反，只因她肩負重大

責任。每天作為老師的我忙過不停，故頗為理解馬大當時的心情。主耶穌在此提

醒我們，我們和上帝的關係永遠比工作甚或服事祂來得重要。因此，我個人稱之

為每天最要緊一件事。 

專注於值得渴慕的事 (詩 27:4) 

 在大衛被追殺時，他寫下了這首詩。有一件事情，大衛曾求耶和華，他仍要

繼續尋求，那就是敬拜他的神。倘若我被追殺，或落入諸般試煉中，或許我最關

心的是我個人的性命安危; 但大衛深信唯有神是他在黑暗中的亮光，甚至他渴想

永遠住在神的殿中。因此，我個人稱之為在患難中要抓緊的一件事。 

 最後，作者勸勉讀者們要專注於需要平衡的事 (傳 7:18)。敬畏上帝的要避

免極端，凡事要節制。個人認為第六點似乎剛好歸納以上各點，把這點作為總結

亦未嘗不可。但願我們學習在凡事上專注仰望神，唯獨祂是我們隨時的幫助! 


